	永春县印发乡镇领导森林防火目标管理责任制及其考评办法 
	　

	　
	福建省林业厅 
	　

	　
	     日前，永春县委、县人民政府联合印发了《关于永春县乡镇领导森林防火目标管理责任制及其考评办法的通知》（永委[2004]103号）。
    该县自2002年实行乡镇领导森林防火目标管理责任制以来，森林防火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被国家林业局评为全国森林防火工作先进单位。
    该县在认真总结这两年乡镇领导森林防火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检查经验的基础上，多次召开征求意见会，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对《乡镇领导森林防火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办法》进行多次认真的修订，使《考核办法》更切合实际、可操作性更强。
    《目标责任制及其考评办法》有四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导思想、方针与目标。二是乡镇领导森林防火目标管理责任制，乡镇政府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分管林业的领导为主要责任人，目标责任不因人事变动而变化。三是乡镇领导森林防火的任务与职责，包括建立森林消防队、防火巡山队，开展防火宣传，严格野外用火审批，建立痴呆、弱智和精神病患者监护制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防火工作督查，制定或完善《森林防火预案》，尽快组织火灾扑救，严格火灾报告制度，严厉查处火灾肇事者、认真完成上年度火烧迹地造林更新工作等。四是乡镇森林防火责任制的考核与奖惩。责任制考核实行千分制，对森林防火工作成绩突出的予以表彰和奖励；对森林防火工作不力，造成森林资源重大损失的要追究相应领导责任。 
	

	
	
	


